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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单位有关财务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算管理原则：综合预算、统筹兼顾；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全程管理、加强监督。
第三条  预算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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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单位党组会职责
（一）制定单位预算业务的方针政策；
（二）审查和批准部门预算草案；
（三）审查和批准部门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四）审查和批准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五）审查和批准部门决算。
第五条  财政所职责
（一）根据县财政单位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预算业务政策，通知各职能部门年度预算编制的基本要求、政策与标准,各部门按照预算编制要求编制年度预算；
（二）对各明细项目预算建议的合理性及合规性进行审核,汇总单位各站所编报的预算方案；
 （三）按照预算编制采取“二上二下”流程，汇总编制本单位“一上”预算草案；
 （四）按照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一下”预算方案，提出对“一上”预算草案的调整方案，汇总编制本单位“二上”预算方案；
 （五）根据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批复预算，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分解项目细化、落实到相关部门岗位；
（六）负责预算执行情况的统计与通报，监控、分析和检查预算执行情况；
（七）提出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bookmark: _Toc16587]（八）负责决算报告编报，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管理机能。
第三章  预算编制与审批
 第七条  本单位要认真执行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关于年度预算收支范围和预算编制程序等具体要求，全面、准确、及时编制和报送年度预算。
 第八条  单位部门编制预算建议方案中涉及设备购置的，由办公室对设备购置必要性进行审查并签署意见。
第九条  对单位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定额包干的原则。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日常会议费和培训费、招待费、劳务费、咨询费、租赁费、日常维修费、小额购置费和其他费用等。
 第十条  对单位项目支出实行零基预算管理。单位相关站所按照科学论证、保障急需的原则，编制项目支出预算建议方案。
项目支出包括：一是属于公用支出范围但未列入基本支出预算的额度较大的专项支出项目，主要包括大型会议费、专用设备器材购置费、物资购置费等；二是属于非基建范围的固定资产购建和大修理的专项支出；三是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专项支出。
项目支出预算不得安排日常公用性开支内容。涉及会议、差旅、政府采购等事宜的，执行全区统一的经费标准及办理程序。
 第十一条  财政所按照预算管理原则，对单位各站所编制的预算建议方案进行审查、汇总，形成本单位年度预算草案，经单位党组会审定后，报送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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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经批准的预算一般不作调整。的确需调整的，经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同意后，按预算编制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预算执行中涉及政府采购的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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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预算年度终了后，由财政所组织进行年度决算工作。
第十五条  财政所对下属单位的决算草案进行审核并汇总编制部门决算草案，经单位党组会审查后，报送盈江县芒章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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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财政所要加强对本单位的预算管理，定期向单位党组会报告前期预算执行进度及相关情况。协调、配合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十七条  单位监察室要加强预算监督，查处违反预算管理法规的行为。
第七章  预算绩效管理
第十八条  财政所牵头，各站所配合，做好项目绩效目标申报、项目绩效自评、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配合县财政单位做好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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